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9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北白象镇赖宅智能产业园区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7
173,397,579

53.46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战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HUANG JUAN（黄娟）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候选人和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121,143
比例（%）

99.8405

反对

票数

248,888
比例（%）

0.1435

弃权

票数

27,548
比例（%）

0.016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3,055,839
比例（%）

99.8029

反对

票数

316,452
比例（%）

0.1825

弃权

票数

25,288
比例（%）

0.014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3、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赵战兵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华辉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文华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石刘建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景淼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俊达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得票数

172,777,586

172,705,486

172,705,480

172,705,470

172,705,480

172,705,4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6424

99.6008

99.6008

99.6008

99.6008

99.600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朱荣华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关于选举黄乐晓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得票数

172,742,457

172,705,45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6221

99.6008

是否当选

是

是

4.03 关于选举王利辛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172,705,455 99.6008 是

5、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付良俊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关于选举朱加理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得票数

172,731,047

172,705,34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6156

99.6007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4.01

4.02

4.03

5.01

5.0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战兵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华辉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文华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石刘建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景淼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俊达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朱荣华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黄乐晓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利辛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付良俊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选举朱加理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791,100
20,725,796
20,447,543
20,375,443
20,375,437
20,375,427
20,375,437
20,375,422
20,412,414
20,375,412
20,375,412
20,401,004
20,375,302

比例（%）

98.6878
98.3778

97.0571

96.7148

96.7148

96.7148

96.7148

96.7147

96.8903

96.7147

96.7147

96.8362

96.7142

反对

票数

248,888
316,452

比例（%）

1.1813
1.5020

弃权

票数

27,548
25,288

比例（%）

0.1309
0.12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2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议案3、4、5采用累积投票制，且均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进

行了单独计票。议案1为特别决议，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所有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一宏、姚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277 证券简称：新亚电子 公告编号：2024-080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五洲(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香港”)为上市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五洲香港向银行申请各类融资

合计1,400万美元提供最高债权限额担保，担保总额为2,600万美元，公司实际为五洲香港提供的担保余额

1,200万美元 (本次担保向银行融资100万美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68,016.34万元（其中包括：保函担

保EUR2,200万元，折合RMB17,329.62万元；票据池业务相互连带责任担保 30,000万元；内保外贷质押担

保折合人民币20,686.71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5月21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详

见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提供

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2024年11月，在上述担保预计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担保事项如下：

公司及子公司五洲香港分别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国际银行”）于2024年11
月15日签署《担保书》、《保证金质押合同》、《贷款合同》，约定为五洲香港向澳门国际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最高债权限额担保1,400万美元，期限自2024年11月15日至2028年11月15日；五洲香港未提供反

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五洲(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五洲香港成立于 2008年 1月 17 日，注册资本 980 万美元;注册地址:23rdFloor, Tower Il, Admiralty
Centre, 18 Harcourt Road, Hong Kong;企业代码:1204483;法定代表人:俞越蕾;经营范围:贸易。

截至 2024年9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15,494.85万元；净资产3,188.96万元；2024年1-9月营

业收入2,712.39万元；净利润-697.8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澳门国际银行签订的《担保书》

保证人：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

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其与五洲香港签订的主合同（名称：贷款合同；编号：

0101202410147816）而享有的对债权人的债权。主合同的金额、期限及用途依主合同之约定。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
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

债权期限延展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或补充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内止。

（二）与澳门国际银行签订的《保证金质押合同》

出质人：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质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

金及利息(包括正常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补偿金、损害赔偿金、质权人实现债权和质权而发生的一切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差旅费用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

双倍利息、因债务人违约而给质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主债权本金：1,400万美元

（三）与澳门国际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

借款人：五洲(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贷款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用途：用于借款人日常经营周转

贷款额度：1,400万美元

贷款额度期限：

3.1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额度期限为 12个月，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

3.2单笔提款的使用期限为不超过12个月，且不晚于第一部份第3.1条的期限，自实际提款日计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详见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

银行综合授信及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提供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98,000万元，其中控股

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7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7,779.34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51,827.55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7.41%；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5,
116.34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34,774.5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1.69%。以上

均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6、《担保书》。

7、《保证金质押合同》

8、《贷款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2024-087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年度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

B67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1月30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66版）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

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

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等专业岗位有五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

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

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
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
行职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签署）：
刘希章

2024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任妙良作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
名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
要求，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本人已经通过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人与本人不存
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

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

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专

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等专业岗位有五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

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

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也不

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候选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
或纪律处分。

二、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
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三、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
报告并立即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四、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
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五、如任职期间因本人辞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欠缺会计专业人士的，本人将持续履
行职责，不以辞职为由拒绝履职。

候选人（签署）：
任妙良

2024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5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黄风林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作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
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人与被提
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

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等专业岗位有五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

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郑重承诺：
一、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

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盖章）：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6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刘希章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作为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
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人与被提
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

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

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

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经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

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等专业岗位有五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是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司前

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上市公

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保

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

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名人郑重承诺：
一、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二、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

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性要求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提名人将及

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督促被提名人立即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提名人（盖章）：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月 日


